附件

“文明瑰宝  互鉴使者”全媒体传播作品

申 报 书
项目名称： 

申 报 人：

申报单位：
申报日期：
国家文物局  中国日报社
2023年制
填写要求
（请认真阅读，并按规定填写申报书）
一、作品内容：
推介代表中华文明的文物；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文物；体现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成果的文物；中外机构和学者共同保护、研究、修复的文物；返回祖国的流失海外文物；以及其他符合活动主题的文物。

二、作品要求：

（一）作品形式

以个人导览、文物展示、宣传片、微纪录片、情景短剧、VLOG等为主要作品形式。
（二）作品格式

1.时长4分钟以内，大小不超过1Gb。

2.MP4或MOV格式；

3.横屏、竖屏拍摄均可，画面清晰稳定，不带角标、水印或标识；

4.语言建议为英语，特殊情况可母语讲述，配英文字幕。

5.视频可不配乐。如配有背景音乐，应当保证该音乐有国际播放版权（从正规曲库购买获取）。

三、申报方式：
国内文博机构工作人员投稿，如作品反映的是本单位藏品，申报作品时，应填写申报书，并加盖本单位公章，于7月10日前将作品上传活动官方专题网站：https://www.chinaservicesinfo.com/topics/cultureandarts/museumvideosubmit。同时将申报书扫描件以附件形式发送到活动官方邮址：commonheritage@chinadaily.com.cn，邮件名称格式：申报单位+申报人姓名+作品名称；
所有参与者，每人申报作品不超过2项。

国家文物局、中国日报社将组织评选，对优秀作品进行展示推介。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国家文物局新闻中心  李志伟

中国日报社网站  李杨

联系电话：17853728649  1352015855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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